
附件4

	思明区公共领域电梯安全整治检查表

单位名称：                           设备名称：       设备号：

	序号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情况
	整改落实情况
	备注

	一
	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执行情况
	1.电梯管理岗位人员的职责
	　
	　
	　

	
	
	2.安全操作规程
	　
	　
	　

	
	
	3.日常检查制度
	　
	　
	　

	
	
	4.维保制度
	　
	　
	　

	
	
	5.定期报检制度 
	　
	　
	　

	
	
	6.电梯钥匙使用管理制度
	　
	　
	　

	
	
	7.安全管理人员资格证
	　
	　
	　

	
	
	8.事故与故障的应急措施和救援预案 
	　
	　
	　

	
	
	9.电梯日常检查与使用状况记录
	　
	　
	　

	
	
	10.应急救援演习记录
	　
	　
	　

	
	
	11.运行故障和事故记录
	　
	　
	　

	
	
	12.最近一次的定期检验报告
	　
	　
	　

	二
	日常维护保养情况
	13.是否签订日常维护保养合同
	　
	　
	　

	
	
	14.是否由电梯制造单位、其委托、授权的单位或其他单位负责。
	
	
	

	
	
	15.对电梯制造单位已倒闭、破产、兼并等造成无法联系的，或者原制造单位不愿意，也不委托、授权其它单位的，是否由使用单位提出，经市局监察机构同意，可以委托其它取得相应许可的维保单位进行电梯的日常维护保养。
	
	
	

	三
	责任保险制度
	16.使用单位是否参加电梯安全责任保险或共用设施设备公共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是否有参加保险的意愿。
	　
	　
	　

	四
	电梯维保单位维保质量和安全管理情况
	17.是否每15天进行一次电梯日常维护保养
	　
	　
	　

	
	
	18.电梯的日常维保是否包含：层门电气机械联锁装置、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限速器开关、安全钳开关、限位开关、极限开关、急停开关、液压缓冲器开关、超载保护开关、门防挤压保护开关、上行超速保护装置、电梯安全警示标志的检查情况。
	　
	　
	　

	
	
	1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是否包含：急停开关、防护档板、扶手防攀爬装置、防夹装置、梳齿板保护开关、非操纵逆转保护开关、梯级下陷和缺失保护、扶手带断带保护、附加制动器、扶手带出入口保护、使用须知的检查情况。
	
	
	

	
	
	20.电梯故障或事故处理记录
	　
	　
	　

	
	
	21.零部件更换记录
	　
	　
	　

	
	
	22.涉及改造、重大维修，是否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23.以上记录是否经使用单位确认。
	　
	　
	　

	五
	安全警示标志
	24.是否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明显位置张贴安全注意事项、警示标志、有效的安全检验合格标志；应急报警电话等五方通话是否有效；手机信号是否覆盖。使用“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及故障无线报警安抚”视频装置，可等同认为满足要求。
	　
	　
	　

	六
	实际载荷与标定载荷是否一致
	25.方案一：用标称砝码进行定量试验检查，砝码、搬运人员、车辆等费用由使用单位负责。
	　
	　
	　

	
	
	26.方案二：现场用人员进行定性检查，由使用单位负责组织与电梯标定载荷基本相适应的人员，现场进行定性检查电梯的实际承载能力，以能承载90%-100%的额定载重量为宜。
	　
	　
	　

	七
	主要安全装置的有效性
	27.方案一：由维保单位配合，重点检查层门机械电气联锁开关，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空载上行制动试验，电梯空载运行情况。维保单位的配合质量，纳入电梯施工单位的等级评定工作，工作质量差的，可参照《福建省电梯施工单位监督管理办法》（闽质监特[2012]281号）第十一条（五）“未按施工方案施工的”，一次扣15分。
	　
	　
	　

	
	
	28.方案二：检验机构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内的检验时间，与整治检查时间在半年以内的，可以直接引用检验报告结论。
	　
	　
	　

	八
	按新标准整改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29.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的防碰挡板，防夹装置，扶手带下缘距离，使用须知，制停距离，扶手防攀爬装置等项目是否已整改合格，若未整改的，是否已经制订了经使用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的整改计划。
	　
	　
	　

	九
	整改老旧电梯
	30.对投入使用年限在15年以上的在用电梯，依法强制进行安全性能技术评估，使用单位根据评估结论落实整改措施。
	　
	　
	　


注：以上检查时符合要求的打“√”，不符合要求的要用文字描述出具体不符合的内容，无此项的可打“/”。对需要责令改正的问题应下达整改意见通知书，并抄送行业整治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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